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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市监药化〔2023〕54号 

 

 

 

普陀区各养老机构： 

为进一步保障老年人用药安全，指导和帮助养老机构规范药

品代管行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普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与普陀

区民政局联合制定了《上海市普陀区养老机构代管药品管理规范

指引》，现印发给你们，请积极落实。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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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上海市普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上海市普陀区民政局 

2023年 11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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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保障老年人用药安全，指导和帮助养老机

构规范药品代管行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结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品管理法》《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基本规范》等相关规定及我

区实际，制定本指引。 

第二条  养老机构代管药品，是指由老年人或其代理人带入

养老机构，并委托养老机构按照处方或医嘱要求提供存放、调配、

发放、协助服用等管理服务的药品。 

第三条  养老机构应根据老年人健康评估结果和老年人及

代理人意愿，确定由在住老人自行管理药品或由机构代为管理药

品。需委托养老机构代管药品的，建议由老年人或其代理人与养

老机构签订药品代管协议。 

第四条  养老机构主要负责人为本单位药品安全第一责任人。 

鼓励养老机构配备药学相关专业人员负责接收、存放、调配

和发放等药品管理工作。 

鼓励养老机构积极派员参加药品管理部门组织的药品管理

培训，熟练掌握药品管理知识和要求。 

第五条  鼓励养老机构建立健全代管药品管理机制，规范代

管药品的接收、存放、调配、发放、协助服用等事项的管理要求。 

鼓励养老机构制定应急预案，如遇老年人服药后发生药物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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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反应、误食药品等突发事件时，有相应的报告程序和应对措施。 

第六条  鼓励养老机构设置药品存放室，配备适宜的药品存

储设施、设备。药品存放室应干净整洁、阴凉干燥、温湿度适宜。

环境应定期清洁，设施应定期检查和维护。 

第二章  药品接收 

第七条  建议指定专人统一接收入住老年人的代管药品。 

第八条  接收老年人代管药品时，需现场核对确认药品名称、

剂量、剂型、数量、有效期、用法、医嘱或处方，并查验药品是

否包装完整，有无过期、变质等情况。查验不合格的，应拒绝接收。 

第九条  药品接收人员接收药品时，需做好接收记录，登记

用药人及药品基本信息，并由接收人员与送药人双方签字确认。

药品接收记录包含但不限于下列内容：a)接收时间；b)用药人姓

名；c)用药人床号；d)药品名称；e)药品规格；f)药品有效期；

g)药品批号；h)生产厂家；i)药品用法用量；j)处方或医嘱；k)

储存条件；l)验收结果；m)接收人签字；n)送药人签字。 

鼓励有条件的养老机构采用信息化手段辅助登记药品接收

信息。 

第十条  药品接收人收取代管药品时，需详细询问送药人老

年人基本信息和用药情况，并索取医嘱或处方，当送药人提供的

用药情况与医嘱或处方不一致时，应以医嘱或处方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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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单次接收的药品数量不宜过多，以 1个月的服用

量为宜。 

第三章  药品存放 

第十二条  建议指定专人负责药品的保管、养护。 

第十三条  建议设置专用的场所、设施和设备储存药品。药

品存放应当符合药品说明书标明的条件，有特殊存放要求的应当

配备相应设备，如需阴凉保存的药品应配备阴凉柜，需冷藏保存

的药品应配备冰箱等，建议定期对阴凉、冷藏区域的温度进行记录。 

第十四条  建议定期对储存药品的设施设备进行检查、维护，

对温湿度计等计量器具定期进行检定。药柜或储存药品的房间建

议上锁，锁匙应由药品管理员妥善保存。 

第十五条  建议养老机构制定并执行药品保管、养护管理制

度，并采取必要的控温、防潮、避光、通风、防火、防虫、防鼠、

防污染等措施，保证药品质量。 

第十六条  建议将不同药品使用人的药品分开存放，有物理

隔断一人一屉或一人一格，并配有明显的标签标示，标明使用人

的姓名、床号等信息。 

第十七条  建议在开封药瓶上标明开封日期。 

第十八条  定期检查更新药品存放信息，建议至少提前一周

告知老年人或代理人需补送的药品。 

第四章  药品调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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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建议分别指定专人负责药品调配和药品复核。 

第二十条  药品调配人员应严格按照处方或医嘱的要求进

行药品准备，查对以下药品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a)老年人姓名、

b)老年人床号、c)药品名称、d)药品使用剂量、e)药品使用时间、

f)药品使用方法、g)药品有效期。 

第二十一条  药品摆放应使用洁净、卫生、密闭且标注老年

人基本信息的药杯或药盒。调配的工作台及工具应保持清洁、卫

生，防止交叉污染，调配时应洗净双手并佩戴一次性手套。 

第二十二条  药品调配建议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优先使用

有效期较近的药品。 

第二十三条  建议药品调配人员调配完成后进行登记，复核

人员根据第二十条的要求对调配的药品再次进行核对，并由调配

人员与核对人员同时签字确认。 

第二十四条  建议在药品服用当天进行调配，鼓励在服药前

调配，药品脱离原始包装的时间不宜过长。药品使用期间，建议

保留药品原始包装和说明书。 

第二十五条  需冷藏保存的药品建议在服药前调配并及时

发放服用。 

第五章  药品发放及服用 

第二十六条  建议指定专人负责药品发放。 

第二十七条  建议药品发放人员按服用要求在规定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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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发药品，按照药杯或药盒上标注的基本信息，准确发放至指定

位置，也可交由负责老人护理工作的护工管理。并对药品发放情

况进行记录，由收发双方签字确认。 

第二十八条  建议由药品发放人员或护工协助并监督老年

人按时服药，并在老年人服药后查看药杯或药盒内有无余药，必

要时检查老年人口腔。 

第二十九条  液体等不宜提前拆零调配的药品剂型，可由负

责药品发放的人员或护工协助老人服用，并如实记录服用情况。 

第三十条  药品发放人员或护工应注意观察老年人服药后

的药物反应和药物疗效，如发生药物不良反应，养老机构应及时

与区市场监管局联系，并配合相关部门对药品不良反应或者群体

不良事件的调查，提供调查所需的资料。 

第六章  药品复核与处置 

第三十一条  建议养老机构定期组织药品管理人员，对代管

药品的品种、数量、有效期等进行复核，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对

过期、淘汰、变质或者被污染的废弃药品进行处置，并做好记录。 

第三十二条  老年人去逝或离开养老机构时药品仍有剩余

的，建议做好核对、统计后，将药品交由代理人，并由代理人签

字确认。 

第三十三条  建议采取毁型、染色等有效措施，对废弃药品

包装盒进行报废处理，避免回收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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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条  养老机构处置废弃药品或废弃药品包装盒有

困难的，可与区市场监管局联系，由区市场监管局指导、辅助或

代为处置。 

第七章  记录和存档 

第三十五条  建议及时、准确、完整地对药品接收、存放、

调配、发放、服用、复核、处置等过程进行记录，鼓励建立一人

一档的药品代管档案。 

第三十六条  对记录进行归档，保管期限建议不少于 5 年。 

第八章  附则 

第三十七条  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的管理，按照法律法规

及相关部门有关规定执行。养老机构兼有内设医疗机构和代管药

品的，代管药品的管理可参照本指引执行。鼓励内设医疗机构的

药学相关专业人员指导或参与养老机构代管药品的管理。 

第三十八条  区民政局将养老机构药品管理工作纳入工作

规范，区市场监管局做好对养老机构药品管理的培训工作。 

第三十九条  本指引是为本区养老机构代管药品合规管理

工作提供的一般性指引。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另有规定的，从

其规定。 

 

 

上海市普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3年 11月 10日印发 


